
修

別

應得

學分

實得

學分

修

別
科    目    名    稱

應得

學分

實得

學分

2 設計基礎(1) 4

設計基礎(2) 4

產品設計(1) 4

產品設計(2) 4

產品開發(1) 4

產品開發(2) 4

專題設計(1) 4

專題設計(2) 4

模型製作 2

外國語文： 表現技法(1) 2

外國語文： 表現技法(2) 2

語文表達(不限)： 設計表現技法-數位設計(1) 2

工程圖學 2

大一體育 0 電腦圖學(1) 2

體育選項： 0 電腦圖學(2) 2

體育選項： 0 設計史與概論 2

體育選項： 0 色彩學與應用 2

26 材料與結構 3

1 製造程序 3

2 人因工程與應用 2

3 設計方法 2

4

5

1 60

2 128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14

10

小  計 (B)-至少34學分

小  計 (A)-至少8學分

通識(不限領域)(3)：

□ 本學期可畢業(取得四下課程學分即可畢業)

□本學期不可畢業(尚缺必修_____，選修_____

學分，   共計_____________學分)

系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科    目    名    稱

通識(自我覺察與公民素養領域)：

備註:

1. 最低畢業學分總數: 128學分。

2. 尚未修畢之課程，請於「實得學分」欄位，註明預定

修課之學期（如109-2）。

3. 系專業學分：修讀系上開設之必修加選修課程，至少

68學分。

4. 自由選修學分：修讀系外課程(含通識)，得承認34學

分。

5.大三以上體育選修，至多採計 2 學分為通識學分。

通

識

課

程

通識(不限領域)(4)：

學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所初審承辦人：

自

由

選

修

小    計 (A+B)-至少37學分

本國語文

大一至大四上學期已實得學分合計：__________學分

必修            學分（校訂＋系訂），選修          學分

@本學期選課：

必修            學分（校訂＋系訂），選修          學分

@本學期選課後尚不足之學分數：

必修            學分（校訂＋系訂），選修          學分

系

開

設

專

業

選

修

通識(不限領域)(5)：

通識(不限領域)(6)：

通識(不限領域)(7)：

語

文

體

育

課

程

 華梵大學工業設計學系106學年度入學生畢業學分審核表

語文表達(不限)：

小    計   21   科    目

畢業應修學分合計(26+60+37)

產

品

設

計

組

系

訂

必

修

通識(不限領域)(1)：

通識(不限領域)(2)：

校

訂

必

修

小    計  17     科    目


